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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理工学院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试行） 

常理工[2006]108 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建设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提高投资效益，根据江苏省

财政厅颁发的《江苏省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依法、合理、及时筹集、使用建设资金；做好基本建设资金的预算编

制、执行、控制、监督工作；严格控制建设成本，减少资金损失和浪费，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第三条  财务处是学校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配备专人对基本建

设的财务活动实施管理和监督，执照国家法律、法规，合理安排和使用基本建设

资金，准确做好财务设置和财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按规定报送

基建财务报表。基建部门是学校基本建设工程业务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编制计

划、组织实施、竣工决算等。学校审计室对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的各环节实施审计

监督。学校内部各有关职能部门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保证学校工程建设的

顺利进行。 

第四条  基建工程的立项由学校根据事业发展规划研究决定，经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后，基建部门负责编制项目预算，财务处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复及项

目概算，及时筹措、落实建设资金，并按项目进行管理。在建工程因工程变更须

追加投资时，由基建部门办理好相关工程变更手续，并报变更设计及追加投资申

请表，报学校基建主管领导审批。 

第五条  根据财务管理和资金支付的要求，基建部门在工程项目开工前必

须向财务处提供以下资料：(1)年度基建投资计划。(2)省计委签发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批复、工程初步设计批复及投资计划通知等。 

第六条  基本建设工程实行合同管理制度。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设备以及

大宗材料采购、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审计等都要实行招标，并依法订立合同。合同

签订后，基建部门必须将正本一份交财务处存档，作为财务处控制预算及付款的依

据。 

第七条  加强基本建设资金计划管理。基建部门必须事先向财务处分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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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年、季、月的施工进度表及资金用款计划表。财务处根据基建项目支出预算、

合同等审核，按工程进度及财力可能安排建设资金，基建部门按财务处核定的用

款额度，执行基建款项的支付。 

    第八条  建设资金的管理。(1)省拨、自筹、捐赠、集资、贷款等各种基本

建设资金，均按要求存入基建银行帐户，实行专户管理。款项除小额零星现金外

一律从银行拨付，自觉接受银行的监督。(2)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基建资金实

行扎口管理，所有款项的支付最终由基建主管领导签批，财务人员按照规定办理

付款或结算。(3)实行“借款单”制度。基建职能科室或个人，确因工作需要借现金

或领用空白支票的，应填借款单并经基建主管领导签字批准后，方可办理借款。

没有相关手续的，财务部门一律不予办理。 

第九条  基建款支付程序。（1）工程款的支付。施工单位按合同提出付款申

请，报送已完成工作量清单，经项目监理工程师核准，项目负责人、基建部门负

责人审签，凭合同及支付证书到财务处核对确认，最终报基建主管领导签批后办

理。(2) 材料（设备）款支付。材料（设备）商按合同提出付款申请，并报送材

料供应清单、有关验收检测合格证明和有效发票，经项目监理工程师核准，项目

负责人、基建部门负责人审签，凭合同及支付证书到财务处核对确认，最终报基

建主管领导签批后办理。(3) 管理费的支付。按省有关文件规定，建设单位管理

费实行“总额控制，分年度据实列支”的管理制度。管理费的总额控制数以项目审

批部门批准的项目总概算中土建及安装费用的 1%确定，业务招待费支出不得超

过管理费总额的 10%。因工作需要的各项管理费开支，由相关科室审核，报基建

主管领导审批签字后方可办理报销。  

第十条  严格执行工程价款结算的制度规定。工程建设期间，在工程价款结

算审核前，应预留 15-20%的工程款；工程价款经审核后，必须按工程价款结算总

额的 5%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待质量保证期满，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再清算。 

第十一条  所有竣工的基建项目都应编制竣工财务决算。建设项目竣工财

务决算是正确核定新增固定资产价值，反映竣工项目建设成果的文件，是办理固

定资产使用手续的依据。因此，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及时地、实事求是地编制基本

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竣工财务决算

编制的基础工作。财务处要核准工程进度款及有关往来款项的明细，根据审计决

算报告及相关资料办理最终结算，根据竣工结算及帐面资料编制基本建设项目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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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财务决算表、交付使用财产总表及明细表、决算说明书等。 

第十二条  编制竣工财务决算的依据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

计、概算调整及其批准文件；招投标文件（书）；历年投资计划；经财政部门审

核批准的项目预算；承包合同、工程验收单；审计部门的结算审计报告及其他有

关资料。 

第十三条  为完整反映学校资产价值，对于己进行竣工财务决算的工程项

目，相关部门应及时办理固定资产交付手续。对于工程己完工交付使用，但决

算尚在审计中的工程项目，财务处应根据基建部门提供的工程情况先按固定资

产暂估入帐。待基建项目结项，基建部门会同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财务处、资

产使用部门等共同验收后，再正式办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财务处相应调整固

定资产价值。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